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壹、 依據： 

一、108 年 6 月 19 日公布之自殺防治法。 

二、111 年 6 月 2 日教育部臺教學（三）字第 1112803155 號函修訂發布之「校園學生自我

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三、114 年 2 月 15 日北市教中字第 1143039318 號函修正發布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

屬學校推動校園心理健康促進實施計畫」。 

貳、目標： 

一、整合自我傷害防治相關網絡資源，共同推動學生自我傷害防治工作。 

二、發展與推動增進學生因應壓力與危機管理知能，並增進協助處於自我傷害危機之學生

的教學與活動之技能。 

三、建立自我傷害之危機處理標準作業流程。 

四、落實高關懷學生之篩檢，並建立檔案，定期追蹤，以減少校園自我傷害事件之發生。 

五、建立並落實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模式。 

六、增進學校人員，對自我傷害事件之辨識及危機處理，增進即時處置知能。 

七、增進學校專業輔導人員對自我傷害學生之有效心理諮商與治療之知能。 

参、組織：本年度委員名單如下： 

 

 職   務  職稱  姓名  

1 召集人 校    長 董家莒 

2 委員 教務主任 郭蓉蓉 

3 委員 學務主任 劉炳勛 

4 委員 生輔組長* 陳品儒 

5 委員 總務主任 戈伯元 

6 委員 輔導主任 羅逸婷 

7 委員 人事主任 陳麗妃 

8 委員 秘書 韓國瑾 

9 委員 衛生組長 沈倩伃 

10 委員 級導師代表 王詠瑜 

11 委員 家長代表 王宥勻 

     *備註：黃安宇主任教官於 114 年 9 月 2 日退休，職務改由生輔組長擔任。 

肆、預防工作計畫： 

一、初級預防 

(一)目標：增進學生心理健康，免於自我傷害。 

(二)策略：增加保護因子，降低危險因子： 

(三)行動方案： 

1. 落實學生自我傷害防治處理機制（如附件一），並成立本校校園危機應變小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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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組織與工作職掌如附件二），設立校安中心電話作為24小時通報求助專線，利

用相關會議加強宣導及定期演練。 

2. 校長主導整合校內資源，強化各處室合作機制。 

(1)教務處：規劃生命教育融入課程，提升學生抗壓能力（堅毅性與問題解決 

能力）與危機處理、及自我傷害之自助與助人技巧。 

(2)學務處、輔導室： 

甲、舉辦促進心理健康之活動（如：正向思考、衝突管理、情緒管理以及壓力

與危機管理之活動）。 

乙、辦理生命教育電影、短片、閱讀、演講等宣導活動。 

丙、辦理正向思考與潛能開發等訓練。 

丁、結合社團及社會資源辦理自我傷害防治工作。 

戊、強化教師輔導知能：實施全體教師(含導師及教官等相關學務人員)對自我

傷害辨識及危機處理知能。 

己、對家長進行自我傷害認識與處理之教育宣導。 

庚、同儕之溝通技巧與情緒管理訓練。 

(3)總務單位： 

甲、校園保全及工友之危機處理能力之加強。 

乙、校園高樓之中庭與樓梯間之意外預防安全網、生命教育文宣與求助專線

之廣告。 

(4)人事單位：提供職員正向積極的工作態度訓練，建立友善的校園氛圍。 

二、二級預防 

(一)目標：早期發現、早期介入，減少自我傷害發生或嚴重化之可能性。 

(二)策略：篩檢高關懷學生，即時介入。 

(三)行動方案： 

1. 高關懷學生辨識：請學校針對學生特性，校園文化與資源，規劃合適之高關懷學

生篩檢方法，針對高關懷學生早期發現，早期協助，必要時進行危機處理；預防

殺子自殺、兒童少年保護，配合衛生福利部強化高風險家庭評估。 

2. 篩檢計畫之實施須符合專業法律與倫理，即在尊重學生的自主與考慮不傷害生命的

原則下，強調保密隱私、以及不標籤化與污名化之下進行。實施過程包括六階段： 

(1) 說明：說明篩檢目的與保障篩檢結果的保密性。 

(2) 取得同意：除非學生有傷害他人或自己的危險性，否則，應依尊重自主原則，

在學生（家長）同意下進行篩檢，非強迫性（未成年學生請取得家長或監護人

同意）。 

(3) 解釋結果：對篩檢結果的解釋要謹慎與專業，不隨便給學生貼上精神疾病或任

何標籤。 

(4) 保密：本校輔導人員、導師及相關教師應遵守法律命令及專業倫理，不得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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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漏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個案當事人之秘密。 

(5) 主動關懷：主動提供高關懷學生必要的關懷協助及需要的諮商輔導。 

(6) 必要的轉介：當知悉學生有疑似精神疾病、有明顯的自傷或傷人之虞時，需進

行危機處置與必要的轉介與協助就醫。 

3. 提升導師、教官、同儕、教職員、家長之憂鬱與自殺風險度之辨識與危機處理能力，

以協助觀察辨識；並對所發現之高關懷學生提供進一步個別或團體的心理諮商或治

療。 

4. 整合校外之專業人員（如：臨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工師、精神科醫師等）資

源到校服務。 

    三、三級預防 

(一)目標：預防自殺未遂者與自殺身亡的周遭朋友或親友模仿自殺，及自殺未遂者的

再自殺。 

(二)策略：建立自殺與自殺企圖者之危機處理與善後處置標準作業流程（如附件三）。 

(三)行動方案： 

1.自殺未遂： 

(1) 建立個案之危機處置標準作業流程（如附件三）。 

(2) 對校內之公開說明與教育輔導(降低自殺模仿效應)，並注意其他高關懷群是否

受影響。 

(3) 安排個案由心理師進行後續心理治療，以預防再自殺。 

(4) 家長聯繫與預防再自殺教育。 

(5) 進行班級團體輔導，提供心理衛生教育及同儕如何對當事人進行協助。 

2.自殺身亡： 

(1) 建立處置作業流程（如附件三）。 

(2) 聯繫家長，提供必要的協助。 

(3) 由專人對媒體及校內相關單位公開說明與教育輔導（降低自殺模仿效應）。 

(4) 進行哀傷輔導（降低自殺模仿效應)。 

3.通報轉介：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進行校安通報，並依自殺防

治法第11條規定，進行自殺防治通報作業。 

4.保密：依自殺防治法第15條規定，學校相關業務人員執行本法相關業務時，對自

殺行為人及其親友之個人資料應予以保密，不得無故洩漏。 

無故洩漏前項個人資料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六

萬元以下罰鍰。 

5.處理回報：學校發生學生自殺死亡事件應填具「學生自我傷害狀況及學校處理簡

表」。 

伍、經費來源：由本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陸、本計畫經學生輔導工作委員小組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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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內湖高中學生自我傷害防治處理機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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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1. 學校人員（導師/教師/行政人員等）於知悉事件發生時，依「校

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之規定落實通報（校內、外通

報），並啟動危機處理機制 

2. 參考衛生福利部規定之「自殺防治通報轉介作業流程」。 

處理 

1. 校內：當事人之醫療處理（醫療人員）、當事人家屬之聯繫（學

務單位）、事件之對外/媒體發言（發言人）、當事人（自殺未遂）

及相關師生之心理諮商輔導（輔導單位/導師）、當事人（憂鬱或

自殺未遂）成績或課程安排之彈性處理（教務單位）、當事人（憂

鬱或自殺未遂）請假相關事宜之彈性處理（學務單位）。 

2. 校外：校外機制及資源之引進/介入（醫療人員、精神科醫師、

心理師、社工師等）。 
3. 律定後續處理之評估機制。 

落實一級預防之各項措施 
1.依「三級預防架構」律定相關處理措施：一級-全體教職員（學務單位）、二

級-校內諮商輔導專業人員（輔導單位）、三級-建置校內外諮商輔導專業團隊

（校長室）。規劃並執行學生篩檢方案、強化教師之辨識能力及基本輔導概念

（輔導單位）；設置校內/外通報窗口、擬定校內查察策略及通報流程（含保密

/保護機制）、（學務單位）。 

2.擬定並執行教育/宣導措施：以融入式教學方式落實學生情緒教育及生命教育

於各學科（含綜合領域）之課程中（教務單位）；宣導校內相關資源訊息，並

提供師生緊急聯繫電話/管道資訊（學務單位）；相關心理衛生之預防推廣活動

之辦理（輔導單位）。 

3.強化校園危機處理機制：將學生自我傷害事件納入既有危機處理流程中。（校

長室）。 

1. 事件之後續處理。 

2. 相關當事人之後續心理諮商及生活輔導與追蹤（follow-up） 

3. 預防再發或轉介衛政單位協助。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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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傷害三級預防」的主要內涵，包括： 

一級預防：強調政策性、環境性、教育性、互動性的全面預防工作，建立「自我傷害危

機處理小組」的架構，改善校園自我傷害預防措施、推廣正確的生命與情緒

教育，增加師生之間的互動交流等行動指標，主要目的在於確立哪些是危險

因素（壓力事件、情緒、家庭衝突等）與保護因素（支持系統、教育等），

以提升保護因子並降低危險因素。 

二級預防：篩選出高危險族群，提供心理輔導、資源協助等，落實早期發現早期介入的

概念，以避免自我傷害行為的發生。 

三級預防：自我傷害危機事件發生時，依據其類型動員小組團隊人員以進行相關 

後續事件的處理，主要目的在於避免事件產生的衝擊擴大，降低事件 

的負面影響，將危機轉化為轉機。 

 

 

 

自殺行動 自殺未遂 

自殺身亡 

危機處置

與事後處

置工作 

危機處置

與事後處

置工作 

 

早期發現，學校輔導與

醫療合作協助 

一級預防 二級預防 三級預防 

校園自我傷害危機小組制

度建立與實施 

預防處置階段 危機處置階段 事後處置階段 

推廣生命、情緒教育 

瞭解學生的危險因素（急

性壓力事件、負面想法與

情緒、家庭因素等） 

篩選高危險群 自殺計畫 

自殺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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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置小組組織圖 

 

 

召集人：校長 

分機：666 

 

總幹事：學務主任 

分機：209 

手機： 

 

安全組 

組長：生輔組 

分機：219 

 

學創人員 

分機：211-215 

 

輔導組 

組長：輔導主任 

分機：509 

輔導教師 

分機：502-503 

525-526 

 

醫療組 

組長：衛生組 

分機：230 

 

學校護理師 

分機：210 

 

教學組長 

分機：101 

 

事務組長及組員 

分機：301 

 

 

社區資源組 

 

內湖分局：27900571 

消防局：27911511 

內湖三總：87923311 

心衛中心：33936779 

輔諮中心：25632156 

 

發言人：秘書 

分機：699 

 

資料組 

組長：文書組長 

分機：306 

 

法律顧問 

 

課務組 

組長：教務主任 

分機：109 

 

總務組 

組長：總務主任 

分機：309 

 

法律組 

組長：人事主任 

分機：709 

 

附件二 

內湖高中總機電話：(02)2797-7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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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內湖高中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置標準化作業流程 

 

 

 

 

 

 

 

 

 

 

 

 

 

 

 

 

 

 

 

 

 

 

 

 

 

 

 

 

 

 

 

 

 

 

 

 

負責事件現場之處置與安全，

並處理相關通報事宜工作 
安全組 

進行當事人緊急醫務之處理 
醫務組 

1. 通知家長，進入事發

現場，協同處理自殺

或自傷學生，並陪伴

家屬 

2. 協助處理班級現場 

3. 進行減壓團體 

4. 篩選危機師生及安置 

輔導組 

1. 負責隔離現場 

2. 提供事件處理所需之各

項支援（如器材、用品等） 

 

總務組 

必要時提供專業諮詢或指導 法律組 

負責蒐集與彙整事件相關資

料，並擔任會議紀錄 
資料組 

1. 必要時提供直接服務 

2. 提供專業資源與資源連

結 
社區資源組 

召開危機小組

會議 
1.啟動 24小時危機通報系統 

2.召集人應實際需要隨時召開危機小組會議 

3.指派發言人擔任對外發言之單一窗口 

4.資料組負責蒐集\彙整事件相關資料並擔任會

議紀錄 

5.進行工作人員之減壓團體 

6.必要時邀請法律組或社區資源組人員參與會

 

1. 必要時與社區相關

資源連結，可提供

直接或間接服務 

2. 提供專業資源與資

源連結 

社區資源組 

事後處置 

1.若個案死亡，協助處理後事（殯葬事宜、參與告別式等）。 

2.個案若生還，持續追蹤該生身心狀況，並進行後續心理諮商，以及生活輔導與後續追蹤。 

3.高危機群師生的安置與輔導。 

4.實施班級輔導。 

5.寫信函給老師或其他家長，讓大家瞭解此危機事件發生後，自我與學生會產生的衝擊及相關

反應，並提供求助相關資源與電話。 

6.與此事件相關的師生之減壓團體。 

7.危機工作人員的減壓團體。 

8.召開工作檢討會，進行事件處理工作之檢討，評估學校處理自我傷害事件的能力，做為未來 

修正防治計畫之參考。 

9.呈報整體事件處理報告。 

10.資料存檔備查。 

負責因為此事件處理人員之

調、代課事宜 
課務組 

相關危機處置 第一線現場處理 

總幹事通報召集人，依事件大小決定啟動相關人員進行危機處

 

事件發現人通報總幹事並通知校護或打 119 

 

自我傷害事件發生 

 

附件三 


